
语言研究所 2019年博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细则 
 

一、组织机构 

（一）复试工作领导小组 

组长：邢福义；成员：汪国胜、匡鹏飞。 

（二）复试小组 

组长：邢福义；成员：汪国胜、匡鹏飞、谢晓明、姚双云、苏俊波；秘书：朱芸。 

（三）复试资格审查小组 

组长：汪国胜；成员：匡鹏飞、朱芸。 

（四）复试督查工作小组 

组长：汪国胜；成员：匡鹏飞、朱芸。 

举报邮箱 zy13@mail.ccnu.edu.cn；举报电话 027－67865617。 

通讯地址：华中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（邮编 430079）。 

受理考生申诉人员：朱芸。 

二、复试资格线 

1．普通计划生：外国语 50分；业务课 70分；总分 227分。 

2．少数民族骨干计划非汉族考生：外国语 40分，业务课 45分，总分 155分；汉族考

生：外国语 70分，业务课 60分，总分 220分。 

三、复试内容及成绩计算 

1．复试内容：1）业务素质和能力；2）外语听力和口语。 

2．成绩计算：1）复试总成绩 100分；业务素质和能力占 80%，外语听力和口语占 20%。 

2）初试和复试的权重为 60%和 40%。 

3）录取总成绩为初试成绩与复试成绩按权重相加。计算公式为： 

录取总成绩＝（初试总分÷3）×60%＋复试成绩×40% 

四、复试时间及地点 

1．复试时间：2019年 5月 19日（星期日）。上午 8:30业务素质和能力测试；下午 2:30

外语听力和口语测试。考生须于 5月 18日（星期六）下午到语言研究所报到，领取复试证。

报到时交复试费 100元。 

2．复试地点：语言研究所（国际文化交流园区 1号楼 4楼） 

五、招生计划及录取办法 

mailto:zy13@mail.ccnu.edu.cn


1．招生计划：普通计划生 10名，少数民族骨干计划生 2名。根据学科发展的需要，确

定各专业方向的招生指标。具体指标分配待定。 

2．录取办法：原则上按初试和复试总成绩的排名依次录取。 

六、复试名单及联系方式 

1．复试名单 

考生编号 姓  名 研究方向 分数 备注 

105119110080690 王  毅 中国语言文学 256  

105119110080763 孙少波 中国语言文学 250  

105119110080684 柯仙桃 中国语言文学 249  

105119110080745 班  曼 中国语言文学 246  

105119110080770 吕海燕 中国语言文学 244  

105119110080713 田  蜜 中国语言文学 243  

105119110080765 王  飞 中国语言文学 241  

105119110080729 郑亚豪 中国语言文学 237  

105119110080758 李盖玛吉 中国语言文学 237  

105119110080708 罗虞欢 中国语言文学 236  

105119110080766 谢易延 中国语言文学 232  

105119110080749 余小曼 中国语言文学 231  

105119110080759 李忠亮 中国语言文学 228  

105119110080772 于  意 中国语言文学 228  

105119110080717 陈  晨 中国语言文学 227  

105119110080752 侯小华 中国语言文学 191 少数民族骨干计划 

105119110080679 张春艳 中国语言文学 185 少数民族骨干计划 

105119110080687 王春梦 中国语言文学 159 少数民族骨干计划 

105119110080747 高彩云 中国语言文学 157 少数民族骨干计划 

2．联系方式： 

（1）联系人：朱芸；（2）联系电话：027－67865617。 

 

语言研究所，2019年 5月 12日 


